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７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７６

，

２０４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３０

新乡市华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４４４

新乡市金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１０ ＣＹＢＥＲ ＣＲＥＡＴＯ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科康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４０８

新乡市世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

１

号 咨询联系人：吕成玉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３－３５５９９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３－３５５９９９１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在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陈启宇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９

名， 代表公司股份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９．４０８０％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４０

，

８１８

，

４４８ ３

，

９２５ ９８

，

９１０ ９９．９８９１％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４０

，

８１８

，

４４８ ３

，

９２５ ９８

，

９１０ ９９．９８９１％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４０

，

８１８

，

４４１ ３

，

９３２ ９８

，

９１０ ９９．９８９１％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４０

，

８１８

，

４４１ ３

，

９３２ ９８

，

９１０ ９９．９８９１％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

，

９０４

，

３９２

，

３６４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

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３５

，

６８６

，

５７５ ４

，

６３５

，

７９８ ５９８

，

９１０ ９９．４４３７％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２０１０

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４０

，

７９２

，

４４１ ３

，

９３２ １２４

，

９１０ ９９．９８６３％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股东大会在对本议案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９１５

，

１２２

，

５２９

股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２５

，

７９８

，

７５４ ２５

，

６９５

，

９１２ ３

，

９３２ ９８

，

９１０ ９９．６０１４％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薪酬及

２０１１

年考核方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９４０

，

９２１

，

２８３ ９３６

，

１８６

，

５７５ ４

，

５９７

，

３９８ １３７

，

３１０ ９９．４９６８％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股东大会在对本议案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９１５

，

１２２

，

５２９

股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有表决权股东

２５

，

７９８

，

７５４ ２５

，

０６３

，

２１２ １０５

，

９３２ ６２９

，

６１０ ９７．１４８９％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1

年

6

月

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1-015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6

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5

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6

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5

次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书面发出，并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

6

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换届。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陈照东先生、凌卫国先生、陆强新先生、冯旭辉先生为公

司第

7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罗正英女士、沈同仙女士、王胜先生为公司第

7

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及独立董事候人选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分别见

附件一、二、三。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根据公司第

6

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7

次会议、

2011

年第

2

次会议、 第

6

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详见

2010

年

9

月

21

日、

2011

年

4

月

28

日三大证券报刊登的公司

2010-019

号公告、

2011-005

、

006

号公告）和本次会议决议内容，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2

时整在公司总部

大楼二楼报告厅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股东大会议程：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提案》；

5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6

、审议《公司董、监事

2010

年度考核薪酬兑现的提案》；

7

、审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

8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9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上述议案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全文披露。

（二）参加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

、

2011

年

6

月

23

日下午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三）登记方法：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帐户、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

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授权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四）。

（四）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与会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办法：

地址：南通市永和路

1

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

226011

电话：

0513-83580382

传真

: 0513-83580382

联系人：周晓燕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附件一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照东先生，

1964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如皋县审计局

副局长，如皋市财政局副局长、局长、雪岸乡党委书记，中共如皋市委常委，如皋市政府副

市长、常务副市长，中共如皋市委副书记（

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0

月挂职陕西省旬邑县副

县长），南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南通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凌卫国先生，

1971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会计师。历任南通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经济管

理处副处长、财务处副处长、企质办副主任、全质办主任，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陆强新先生，

196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历任南通钢绳厂团总支副书记，南通

金属制品实业（集团）公司钢绳分厂党支部书记，南通轻工业局、团委副书记、书记兼办公

室副主任，南通轻工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南通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总经理，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冯旭辉先生，

1970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注册规划师。历任南通市规划管理

局法规监察科副科长、用地规划科副科长、用地规划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

2007

年

1

月至

12

月挂职港闸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南通万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通万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罗正英女士，

1957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博导。历任内江地区税务局、四

川供销合作学校教师，重庆大学财务处会计，重庆建筑大学管理工程系教师，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苏州大学公共与政治管理学院教授，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路之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安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沈同仙女士，

1963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历任苏州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兼

职律师。现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江苏华渊电

机（江苏）有限公司、苏州第四橡胶有限公司、

Sew

传动设备（苏州）有限公司、苏州市人民

政府法律顾问，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员，苏州工业园区天华超净科技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胜先生，

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历任中捷机床有限公司（中捷友

谊厂）副处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沈

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兼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德国希斯公

司中方总经理，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公司董事）。现任沈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副

主任。

附件二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一）

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提名罗正英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二）

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沈同仙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

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法学专业副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三）

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王胜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

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机床工具行业管理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

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机床工具制造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机械制造专业硕士学

位。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

附件三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一）

本人罗正英，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南通

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罗正英

2011

年

6

月

8

日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二）

本人沈同仙，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南通

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法学专业副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沈同仙

2011

年

6

月

8

日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三）

本人王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南通科

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机床工具行业管理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

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机床工具行业管理的工作经验，具备机械制造专业硕士学位。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胜

2011

年

6

月

8

日

附件四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

)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

身份证号码 ：

)

代表本公司

(

或本人

)

出席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授权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件有效。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1-016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6

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2

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6

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2

次会议通

知

2011

年

6

月

3

日书面发出，并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

6

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换届。经

公司实际控制人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职代会推选，确定公司第

7

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为施进宇先生、季本奕先生、卞明先生，其中卞明先生为公司职代会代表组长联

席会议推选的职工监事直接进入监事会， 不再参加选举。 另两名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及职工监事简历：

施进宇先生，

1958

年

5

月出生，

MBA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南通富通轴瓦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华容集团经理部副经理，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季本奕先生，

1952

年

5

月出生，大专，中共党员。历任通燧火柴厂厂长助理、工会主席、

党委书记，轻工供销总公司支部副书记，南通轻工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南通工贸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现任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办公室主

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

卞明先生，

1962

年

9

月出生，大专，中共党员，助理经济师。历任南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劳资安环处处长、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南通扬帆工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纵横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机床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部长。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1-036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6

月

7

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

15:00

。

（

2

）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柏强先生

（

6

）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5

月

2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0,552,136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68.0308%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36,534,0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1.69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018,04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3344%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1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50,552,13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50,551,23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曹平生、唐都远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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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纳米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拓邦股份

"

）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与上海

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下称

"

中科深江

"

）就提供

576V-180AH(

使用

3.2V-180AH

标准电池模块

)

锂动力电池组（使用于中科深江上饶电动客车）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同

约定：批量生产销售此款车型时，在相同性价比的情况下，优先采用拓邦股份同类型号

的电池；首批样品通过需方认证后，双方可协商签订批量供货合作协议（详见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动力电池项目后续进展即

<

合作协议书

>

的公告》）

;

2011

年

5

月公司

180Ah

纳米磷酸铁锂电池（型号

TB-32180FH

）通过了北方汽车质量监督

检验鉴定试验所的测试（详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纳米磷酸

铁锂动力电池项目进展的公告》）。

6

月

7

日，公司已将第一组

576V-180AH

锂动力电池组

(

使用

3.2V-180AH

标准电池模

块

)

通过货物托运方式送至上饶客车有限公司，用于中科深江上饶客车使用。

此批锂动力电池组为免费试用，双方约定首批样品通过需方认证后，双方可协商

签订批量供货合作协议（详见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动力电池项目

后续进展即

<

合作协议书

>

的公告》）。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项目尽管进展顺利，但由于工信部完成备案的时间尚未确定，后续批量生产的

数额也未确定，因此近期是否能为公司带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